我國犬貓自112年3月1日起輸出澳大利亞檢疫應注意事項
112年8月修
1、 澳大利亞為強化狂犬病風險管制，修正犬貓相關輸入檢疫措施，自112年3月1日起輸往該國犬貓應符合修正後之檢疫措施。我國為其認可之犬貓可輸入國(GROUP 3)，適用規定之新舊差異重點如下：
（1） 新增需在指定國家(GROUP 3)待滿至少180日。
（2） 新增狂犬病疫苗施打日期應在輸澳至少180日前。
（3） 狂犬病抗體力價檢測有效期限自現行抽血後181日至730日，修正為抽血後181日至365日。
（4） 輸入後隔離自現行10日修正為30日，但於符合下列條件時，申請人仍可向澳方申請縮短至10日：
1. 輸澳180日前即請輸出國官方獸醫師檢視動物身分辨識特徵(含掃瞄晶片)並開立身分辨識聲明，直接以電子郵件傳送澳方指定電子信箱。
2. 申請人於完成前述動物身分辨識後，才為動物採血送驗狂犬病抗體力價，且採血日亦應在輸澳180日前。
2、 前述說明僅係摘述，犬貓輸澳完整新規定請參閱澳方網站：Dogs and cats from approved countries - DAFF (agriculture.gov.au) <https://www.agriculture.gov.au/biosecurity-trade/policy/risk-analysis/animal/dogs_and_cats> 。
3、 前述動物身分辨識，係為配合澳方新規定，爰請依下列程序辦理：
（1） 請申請人填寫「犬貓輸澳大利亞身分辨識聲明申請書」。
（2） 檢疫人員於臨場檢疫確認動物身分辨識特徵與申請資料相符後，繕打身分辨識聲明並傳送澳方指定電子信箱。
（3） 澳方電子信箱將自動回覆已收到，請印出後併同申請書、身分辨識聲明正本、動物特徵照片（至少應包含掃描器顯示之晶片號碼、動物正面、側面、1歲齡以下者之齒列）存檔。
（4） 得依動植物檢疫規費收費實施辦法收取鍵輸費，惟受理案號請以90開頭之序號。另倘執行場所符合該辦法臨場費收費標準，得依規定收取臨場費；如係於該辦法之延長作業時間辦理，亦得按規定收取延長作業費。
（5） 提供我方簽發之身分辨識聲明影本及澳方電子信箱之回覆影本予申請人，以供辦理輸澳後續作業。
4、 [bookmark: _GoBack]依據澳方要求，輸出國官方簽發之文件每頁都須簽名、蓋簽發單位橡皮章並填寫簽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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